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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及工业经营(起重机械及起重装置)规例简介(2017 年 版) 》更正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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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节 现行版本 修订 
1 2.6.1 拥有人所犯的罪行 

 
(a) 拥有人如违反规例4、5、

6A(2) 、 7A 、 7B 、 7D 、

7E、7F、7H、7I、7J(1)、
(2)或(3)、9(1)或(2)、12、
12A、 13、 15、 15B(1)或
(3)、18(1)或18A条，可处

罚款$200,000； 
 
 
 
 
 
 
 
 
 
 
 

 

(aa) 拥有人如违反第7G(1)或
18B条，如无合理辩解而

犯 该 罪 行 ， 可 处 罚 款

$200,000及监禁12个月，

而在其他任何情况下，则

可处罚款$200,000； 
 
 

(ab) 拥有人如违反第7G(2)条，

可处罚款$200,000及监禁

12个月； 
 
 

拥有人所犯的罪行 
 
任何拥有人违反- 
(a)规例第4、5、6A(2)、7B、

7C、7D、7E(1)、(2)或(3)、
7H、7I、7J(1)、(2)或 (3)、
8 、 9(1) 或 (2) 、 12 、 13 、

15、15B(1)或(3)、18(1)(a)、
(c)、(d)、(e)、(eb)、(h)或(i)
或18A(b)条，即属犯罪，一

经定罪，可处罚款400,000
元； 

(b) 规例第7A或18(1)(ea)条，即

属犯罪，一经定罪，可处罚

款200,000元； 
(c) 规例第 7E(5) 、 7F 、 10 、

11、12A、14(1)、15A(1)或
(2)、15B(2)、15C、16(1)、
(2)、(4)或(5)、17、18(1)(b)
或 (g)或 18A(a)条，即属犯

罪，一经定罪，可处第6级
罚款(现为 100,000元)； 

(d) 规例第7G(1)或18B条，即属

犯罪，一经定罪 — 
(i) 如无合理辩解而犯该罪行

—可处罚款400,000元及

监禁12个月；或 
(ii) 在任何其他情况下—可处

罚款400,000元； 
(e) 规例第7G(2)条，即属犯罪，

一经定罪，可处罚款400,000
元及监禁12个月；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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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拥有人如违反第7C、8、
10、11、14(1)、15A(1)或
(2) 、 15B(2) 、 15C 、

16(1)、(2)、(4)或(5)、17或
18C(1)、(2)、(4)或(5)条，

可处罚款$50,000。 
 

(f) 规例第18C(1)、(2)、(4)或(5)
条，即属犯罪，一经定罪，

可处第4级罚款(现为25,000
元)。 

 
 

2 2.6.2 受雇的人所犯的罪行 
任何工人受雇工作或进行工作

的地点，如是在本规例适用的

起重机械或起重装置上或其附

近，则该工人如无合理因由而

故意作出任何相当可能会危害

他本人或他人的事情，即属犯

罪，一经定罪，可处罚款 
$50,000。 
 

受雇的人所犯的罪行 
任何工人受雇工作或进行工作

的地点，如是在本规例适用的

起重机械或起重装置上或其附

近，则该工人如无合理因由而

故意作出任何相当可能会危害

其本人或他人的事情，即属犯

罪，一经定罪，可处第 5级罚款

(现为 50,000 元)。 
 

3 2.6.3 合资格检验员所犯的罪行 
凡进行该规例规定的任何测

试、检查或检验工作的合资格

检验员，作出下列的行为，即

属犯罪，一经定罪，可处罚款

$50,000 —— 
(a) 没有或拒绝随即或在其后的

一段合理时间内，向拥有人

交付根据规例第6A(1)(b)条
所提述的报告； 

(b) 没有或拒绝随即或在其后的

一段合理时间内，向拥有人

交付根据规例第5(1)、(2)、
(3)、 (4)或 (5)、7B(1)(b)、
7E(3) 、 7G(2) 或 18(1)(d) 或
(e)条所提述的证明书；或 

(c) 没有遵从规例第 6A(1)(b)或
7E(4)条行事。 

 
任何合资格检验员，如向拥有

人交付他明知有任何要项属虚

假的证明书或作出他明知有任

合资格检验员所犯的罪行 
凡进行该规例规定的任何测

试、检查或检验工作的合资格

检验员，作出下列的行为，即

属犯罪，一经定罪，可处第5级
罚款(现为50,000元) —— 
(a) 没有或拒绝随即或在其后的

一段合理时间内，向拥有人

交付根据规例第6A(1)(b)条
所提述的报告； 

(b) 没有或拒绝随即或在其后的

一段合理时间内，向拥有人

交付根据规例第5(1)、(2)、
(3) 、 (4) 或 (5) 、 7B(1)(b) 、
7E(3)、7G(2)或18(1)(d)或(e)
条所提述的证明书；或 

(c) 没有遵从规例第 6A(1)(b)或
7E(4)条行事。 

 
任何合资格检验员，如向拥有人

交付他明知有任何要项属虚假的

证明书或作出他明知有任何要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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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要项属虚假的报告，即属犯

罪，一经定罪，可处罚款 
$200,000 及监禁 12 个月。 

属虚假的报告，即属犯罪，一经

定罪，可处罚款 200,000 元 及监

禁 12 个月。 
4 2.6.4 合资格的人所犯的罪行 

凡进行本规例规定的任何测试

检查或检验工作的合资格的

人，如—— 
(a) 没有或拒绝随即或在其后的

一段合理时间内向拥有人交

付根据规例第7A或7B(1)(c)
条所提述的证明书，即属犯

罪，一经定罪，可处罚款

$50,000。 

(b) 任何合资格的人，如向拥有

人交付他明知有任何要项属

虚假的证明书，即属犯罪， 
一 经 定 罪 ， 可 处 罚 款 
$200,000 及监禁 12 个月。 

 

合资格的人所犯的罪行 
凡进行本规例规定的任何测试

检查或检验工作的合资格的

人，如—— 
(a) 没有或拒绝随即或在其后的

一段合理时间内向拥有人交

付根据规例第 7A 或 7B(1)(c)
条所提述的证明书，即属犯

罪，一经定罪，可处第 5 级

罚款(现为 50,000 元)。 

(b) 任何合资格的人，如向拥有

人交付他明知有任何要项属

虚假的证明书，即属犯罪， 
一经定罪，可处罚款 200,000
元及监禁 12 个月。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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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本简介扼要列出工厂及工业经营 ( 起重机械及起重装置 ) 规例的主要条款。

此等规例拟订各项法定措施，规定工业经营内用作升降或悬吊的起重机械及起重装置 ( 除 
吊重机外 )，须予以测验、检验及检查。

本简介简洁阐明起重机械及起重装置规例的条款，并以简浅的文字解释法例。本简介除可用 
作简便参考外，更可按点校对各项须要留意的事情。

本简介应与工厂及工业经营条例 ( 第 6A 及 6B 条 ) 简介同时阅读。该条例规定东主及受雇的 
人须在维持工业经营内的健康及工作安全方面负起一般责任。

本处于编订这本简介时虽已力求完备，尽量包括所有重要细节在内，但在法例上仍以工厂及 
工业经营 ( 起重机械及起重装置 ) 规例为依归，本简介就该法例所作的解释只供参考之用。

2. 规例	

2.1 适用范围 

本规例适用于在工业经营中用以升降或作悬吊之用的起重机械及起重装置。

2.2 释义	

除文意另有所指外，在该等规例内的法例名词解释如下——

「安全负荷自动显示器」指安装于起重机的一种装置，该装置能在起重机趋近安全操作负荷
时自动向起重机操作员发出可听见及可看见的警告讯号，并在起重机超逾安全操作负荷时自
动发出可听见及可看见的进一步警告讯号。

「合资格检验员」，就本规例规定须进行的测试与检验而言，指符合下述情况的人——

(a) 由本规例规定须确保该等测试及检验得以进行的拥有人所指定；

(b) 根据《工程师注册条例》( 第 409 章 ) 注册的注册专业工程师，并属于处长指明的有关
界别；及

(c) 因其资历、所受训练及经验而有足够能力进行该等测试及检验；

「合资格的人」，就本规例所规定须由该人执行的职责而言，指符合下述情况的人—

(a) 由拥有人指定，而本规例规定该拥有人须确保该职责由合资格的人执行者；及

(b) 因其所受的训练及实际经验而有足够能力执行该职责；

「建筑地盘」指正进行建筑工程的地方，并包括紧接该地方而用以贮存用于或拟用于建筑工
程的物料或工业装置的附近范围。

「起重机」指备有机械设备用以升起及降下负荷物及用以运输悬吊中的负荷物的机械，以及
指在起重机操作中使用的所有链条、缆索、转环或其他滑车（计至并包括吊钩），但不包
括——

(a) 在固定轨道或钢缆上行走的吊重滑车；

(b) 通过引带或平台移动负荷的堆垛机或输送机；或

(c) 移动或挖掘泥土及矿物但没有装置抓斗的机械；

「起重机械」指用以升降的起重滑车、绞车、卷扬机、滑轮组或吊重轮，以及起重机、脚架
起重机、挖掘机、打桩机、拔桩机、拉索挖机、架空缆车、架空缆道运送机或架空轨道，以
及此等机械的任何部分

有关规例

2

3(1)

3(1)

3(1)

3(1)

3(1)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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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重装置」指链式吊索、缆吊索、环圈或同类装置，以及链环、吊钩、板钳、钩环、转环
或有眼螺栓；

「维修」、「保持」指保持有效状况、有效操作状态及维修良好；

「拥有人」就任何起重机械或起重装置而言，包括其承租人或租用人，以及该起重机械或起
重装置的任何监工、管工、代理人或主管或控制或管理该起重机械或起重装置的人；以及控
制涉及使用该起重机械及起重装置的任何建筑工程的进行方式的承建商；如起重机械或起重
装置位于建筑地盘，或用于建筑地盘的工程方面，则亦包括负责该建筑地盘的承建商；

「「升降或作悬吊之用」指以起重机械或起重装置升起或降下负荷物，或以起重机械或起重
装置作悬吊负荷物之用；

「修理」包括更新、更改或加配；

「安全操作负荷」就起重机械或起重装置而言——

(a) 指现行有效的测试及彻底检验证明书所指明的操作有关的起重机械或起重装置的适当安
全操作负荷，而该证明书是为施行本规例由合资格检验员就该起重机械或起重装置而按
认可格式发出的；或

(b) 如无规定须有上述证明书，则指第 18(1)(b) 条提述的列表所显示的有关的安全操作负 
荷。

「彻底检验」指肉眼检验，而检验是在情况许可下尽量详细进行，以对所检验部分的安全程
度得出可靠的结论者，如为此目的而有需要，则肉眼检验须辅以（如有需要）其他检验方式
如锤击测试，而起重机械或起重装置的部分亦须拆卸；

「承建商」就本规例而言，承建商如在任何建筑地盘进行建筑工程，即为负责该地盘的承建
商，凡在任何建筑地盘进行建筑工程的承建商多于一名，则在该建筑地盘进行工程的总承建
商即为负责该地盘的承建商。

2.3 起重机械

2.3.1	 结构	

所有起重机械必须机械构造良好、以坚固质佳的物料造成、且无明显欠妥之处及妥为
维修。

在使用起重机械前，必须采取足够安排将该机械固定及锚定，以保安全。

起重机械必须给予足够及稳固的支持，而起重机械的支承物必须构造良好，有足够的
强度，以质佳的物料造成及无明显欠妥之处。

2.3.2 起重机械使用前先测试及检验、合资格检验员的报告、由合资格的人定期检查及起
重机的锚定及压重

参阅第 (15) 页的附表。

2.3.3 必须装上安全负荷自动显示器	

起重机必须装有安全负荷自动显示器，而该安全负荷自动显示器——

(a) 必须运作正常；

(b) 必须经由合资格检验员，根据规例所定测试及彻底检验，并应具有该名合资格检
验员填报在认可格式发出的证明书，其内述明该显示器处于良好操作状态；及

3(1)

3(1)

3(1)

3(1)

3(1)

3(1)

3(1)

3(2)

4

5-7A & 7E

7B

有关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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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必须经由合资格的人，根据规例检查，决定其处于安全操作状态，并应具有该名
合资格的人填报在认可格式发出的证明书，其内述明该显示器处于良好操作状
态。

2.3.4	 支持滑轮组或吊重轮的支柱或横梁	

滑轮组或吊重轮以支柱或横梁悬吊或支持者，必须有效地稳固于有关的支柱或横梁
上。所用的支柱或横梁，须——

(a)  有足够的强度以配合其拟作的用途；及

(b) 充分及妥善地稳固着，以安全地支持滑轮组或吊重轮及负荷物，并防止支柱或横
梁过度移动。

2.3.5	 起重机械的稳定性	

在工业经营中使用或移动任何起重机械之前；必须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确保起重
机械的稳定性。

就起重机的稳定性而言，在起重机使用前——

(a) 起重机必须稳固地锚定，或以适当的压重物对该起重机施加足够重量，该压重物
必须妥为放置在起重机的结构上，并适当地稳固以防止压重物意外地移位；及

(b) 起重机架置在轨道或支持该轨道上的轨枕的任何部分均不得用作锚桩。

2.3.6	 起重机的锚定及压重

如遇每次架设起重机后，以及每次将起重机移往新地点后，或对起重机的任何构件作
出调校后（指涉及改变起重机的锚定或压重安排的迁移或调校），必须由一位合资格
检验员重新测试。如该检验员认为该起重机在架设后可安全提起的最高负荷是低于该
机的安全操作负荷时，他必须在其证明书内指明新的最高负荷，而该新的最高负荷，
即为经修改的安全操作负荷。

如检验员在其报告中，已列明所修改的安全操作负荷，则须张贴一负荷简图于起重机
驾驶员易于看见的位置。该负荷简图必须——

(a) 合乎起重机在试验时的稳定性（对于架设在轮上的起重机，须顾及路途的状况）；
 及

(b) 显示经修改的安全操作负荷。

该修改的安全操作负荷必须当作为该起重机在架设后的安全操作负荷。

2.3.7	 以可移走的定量重物稳定起重机

在使用以可移走的定量重物来稳定的起重机之前，必须在该起重机的易于看见的地方
张贴简图或告示，显示各定量重物的位置及重量。

2.3.8	 在恶劣天气情况下使用起重机

起重机不得在相当可能危害其稳定性的天气情况下使用。

起重机如曾暴露于相当可能已影响其稳定性的天气情况之下，则在再使用该机之
前——

7C

7D(1)

7D(2)

7E(4)

7E(5)

7E(6)

7F

7G(1)

7G(2)

有关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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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必须在暴露于恶劣天气后，在切实可行范围内尽快由一名合资格检验员检验其锚
定及压重的装置和测试该机，及取得他按认可格式发出的证明书，其内述明该等
装置及起重机处于安全操作状态；及

(b) 如经测试后发现锚桩或压重物不安全，在切实可行范围内尽快采取所需步骤，以
再次确保起重机的稳定性。

2.3.9	 起重机的架设、拆卸或更改须在合资格的人监督下进行

在架设或拆卸起重机，或改装其原设计的结构时，必须由一名合资格的人监督下进
行。

2.3.10	复式起重机械

凡使用超过一座起重机械以升起或降下同一负荷物时——

(a) 每座起重机械均须获适当编排及固定，使每座起重机械于任何时间均不会负荷超
过其安全操作负荷或在升起或降下负荷物时变得不稳定；及

(b) 须特别指定一名合资格的人监督有关的操作 

2.3.11	负荷物须安全稳固

在起重机械使用之前，所有将被升起或降下的负荷物的每一部分必须——

(a) 稳固地悬吊着或支持着；及

(b) 充分地稳固着，以防止因负荷物任何部分滑脱或移位而对任何人或财产造成危
险。

凡因操作的性质或位置，使负荷物在被起重机械或起重装置移动时，有可能碰到任何
物体以致该物体移位，则须采取所有合理步骤，以确保合法置身于使用该起重机械或
起重装置的工业经营之内或附近的人，不会因该物体的移位而受到危害。

凡有任何盛器与起重机械或起重装置一同使用，以升起或降下石块、砖块、瓦片、石
板或其他物体，则该盛器须被围封或有适当的构造或设计，以防止上述任何物体意外
堕下。如已采取有效的步骤，以防止任何人受到从抓斗、铲斗或同类挖掘盛器堕下的
物体所危害，则此规例不适用于该等挖掘盛器。

2.3.12	对移动或转动式起重机械应采取的预防措施

所有起重机械的转动或每一会移动的部分，必须与附近的护栏、围栏或其他固定附着
物保持 600 毫米阔或以上的无阻通路。

在特别情况下，遇有个别地方维持此等通道并不切实可行，则必须采取所有合理步
骤，以防止有人于该起重机械正在使用时进入该地方。

2.3.13	起重机驾驶员及讯号员的平台

任何起重机驾驶员或操作员，或讯号员使用的平台须：

(a) 有足够地方容纳受雇在平台上工作的人；

(b) 以木板或金属板密铺；及

(c) 设有安全的进出途径。

7H

7I

7J(1)

7J(2)

7J(3) 及 (4)

8(1)

8(2)

有关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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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人可从任何该等平台的一边堕下超过 2 米的距离，必须采取以下的安全措施——

(a) 在平台之上及平台内的任何升起的站立处之上，设置高度不少于 900 毫米有足够
强度的适当护栏；

(b) 在高出平台水平面及平台上任何升起的站立处的水平面，设置高度不少于 200 毫
米的底护板。此类设置须适当装设，以尽量防止人、物料及工具从平台上堕下。

(c) 平台上的任何底护板与该底护板之上的最低的护栏之间，距离不得超逾 700 毫米。

此类护栏或底护板，只可在工作人员进出时或物料搬运时移去或暂不架设。 ( 在该项
工作完成后，必须立即重新安上原来位置。)

2.3.14	驾驶员的驾驶舱

动力推动式起重机械的拥有人须设置适当的驾驶舱，而该舱必须——

(a) 能为驾驶员或操作员提供足够保护，免受天气影响；及

(b) 在构造上

(i) 使驾驶员或操作员有清晰无阻的视野，使他能安全使用该起重机械；及

(ii) 使驾驶舱内的起重机械部分便于触及。

此等要求并不适用于——

(a) 驾驶员或操作员处于室内或以其他方式获得足够保护而免受天气影响的情况；

(b) 架置在轮子上的起重机械，而其最高安全操作负荷为一公吨或一公吨以下者；

(c) 结合起重机械的任何机器，而该机器并非以作为起重机械为主要用途者；或

(d) 拟偶而使用或只作短期使用的起重机械。

2.3.15 安全操作负荷的标记

起重机或起重机械须以中英文清晰易读地标明其时适用的安全操作负荷及识别标记。

凡起重机 ( 包括有人字吊臂的起重机 )，若具有多种操作半径者，须将吊臂、吊运车
或起重滑车各操作半径的安全操作负荷，清晰易读地标明在起重机上。

若该起重机附有人字吊臂者，其吊臂以最大的半径操作时的安全操作负荷亦须清晰易
读地标明。

此种起重机须装设一准确显示器，以便驾驶员在任何时间均能清晰看见吊臂、吊运车
或起重滑车的操作半径及适用于该半径的安全操作负荷。

2.3.16	负荷不得超逾安全操作负荷

起重机械的负荷不得超逾其最高安全操作负荷，惟合资格检验员在测试该机械时除外。

2.3.17	任由负荷物悬吊时须有合资格的人主管

不得任由起重机械悬吊着任何负荷物，惟有合资格的人在悬吊期间主管该起重机械者
除外。

2.3.18	苏格兰式及牵索式人字起重机

苏格兰式人字起重机，其吊臂不得在该机的背撑之间架设，又不得在背撑之间的角度
内移动负荷物。

当使用苏格兰式人字起重机时，须采取措施防止其主柱脚遭提离承窝或支持物。

9(2)

9(3)

10(1)

10(2)

11(1)

11(2)

12

12A

13(1)

有关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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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牵索式人字起重机的各条牵索被固定之处，不能与起重机的桅杆形成大致相等的角
度，及使每对毗邻牵索之间的角度亦大致相等；如遇上项措施无法施行时，拥有人必
须采取方法以稳定该机。

2.3.19	有人字吊臂的起重机

除非起重机的提升鼓与人字吊臂鼓均为独立推动，或推动人字吊臂鼓的机制属自锁
式，否则该机在其离合器及承担人字吊臂鼓的卡子之间，须设有妥为维修的有效锁紧
装置。

2.3.20 使用起重机的限制

起重机的吊重机制，正常限于垂直升起或降下负荷物外，不得用作其他用途。但若作
其他用途，而对该起重机的结构或机制的任何部分无引致过度的压力或危害其稳定
性，及由一名合资格的人监督其操作者，则不在此限。

任何设有人字吊臂的起重机，于使用时不得将其吊臂的半径伸展至超越测试及彻底检
验证明书所指明的最大半径。

2.3.21	起重机及起重机械的操作员

所有起重机只准由符合以下条件的操作员操作——

(a) 已年满 18 岁；

(b) 持有由建造业议会 ( 前称建造业训练局 ) 或劳工处处长所指明的其他人发出的有
效证明书；及

(c) 有经验而有足够能力操作起重机。

所有动力推动式起重机械 ( 除起重机外 ) 只准由符合以下条件的操作员操作——

(a) 已年满 18 岁；

(b) 拥有人认为，该人曾受训练并有足够能力操作该起重机械。

凡正受训的人操作任何起重机械，而有一位合乎上述条款的合资格操作员在场监督，
则此等规定并不适用。

2.3.22 起重机械的操作

若起重机械操作员没有清晰无阻的视野，而该视野又为安全操作该机械所需的，则必
须指定并派驻一位或多位人员向该机械的操作员发出有效的讯号，以确保该起重机械
安全操作。

所有受委任的讯号员之年龄不得少于 18 岁，惟正受训中的讯号员在有合资格的人监
督下行事除外。

若上述情形并不切实可行，则须安排有效的讯号或通讯方法，使起重机械操作员与受
雇从事该起重机械的装卸作业的人能确保该起重机械的安全操作。

2.3.23 水蒸汽不得使工场变得蒙胧

起重机或绞车排出的废气或输入的新汽，不可使任何有工人受雇的工场变得蒙胧不
清。

2.3.24	制动器、控制器、安全装置等

每一起重机、起重滑车或绞车，须装设一个或多于一个有效制动器或其他同类安全装
置，以防止悬吊着的负荷物失控堕下或危险地堕下。

13(2)

14

15(1)

15(2)

15A(1)

15A(2)

15A(3)

15B(1)

15B(2)

15B(3)

15(C)

16(1)

有关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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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以控制起重机械任何部分的每一控制杆、手掣、开关掣或其他装置，在切实可行范
围内，须设有适当的弹簧或其他锁紧装置，以防止意外移动或移位。该等控制杆、手
掣、开关掣或其他装置须有清晰标记显示其用途及操作方式。

手动操作的绞车或非人字吊臂起重机所属的旋转手柄，均毋须注明其用途及操作方
式。

凡位于或接近高架活动式起重机轮轨的任何人，若在该处会有可能被该起重机击中，
则须采取有效措施，以防止该等起重机趋近该工作地点的 6 米范围之内。

任何人受雇或进行工作的地点如属高于楼面者，而该人有可能会被高架活动式起重机
或其所运载的负荷物击中，则须采取有效预防措施，以确保该人获得有关起重机趋近
的警告。惟当员工的工作乃有关或倚赖起重机的移动时，则不在此限。

2.3.25 鼓及滑轮

每一鼓或滑轮，用作捆绕起重缆索者，须有足够的直径及坚固构造，以容纳所捆绕的
缆索。

捆绕在鼓上的缆索，其末端必须妥善地稳固于鼓上。

在起重机械的任何操作位置，均至少有两圈缆索仍卷在鼓上。

2.4	 链条、缆索及起重装置

2.4.1	 链条、缆索及起重装置的构造、测试、检验与安全操作负荷

所有用以升降或作悬吊之用的链条、缆索及起重装置，须构造良好，以质佳的物料造
成，并有足够的强度，且无明显欠妥之处，其识别标记及其安全操作负荷必须标明。

在工业经营的显眼位置，必须张贴一中英文列表，以显示在使用中的每一种类及每一
尺码的链条、缆索或起重装置的安全操作负荷。如属复式吊索，则须显示不同支脚角
度下的安全操作负荷。只有在列表内的链条、缆索或起重装置，才得使用。

任何链条、缆索及起重装置，均不得用于超逾列表所显示的安全操作负荷。

任何链条、缆索及起重装置（纤维缆索或纤维缆吊索除外），除非已由合资格检验员
按附表一（请参阅附录二）所订明的方式进行测试及彻底检验，并取得按认可格式发
出的证明书，而该名合资格检验员在证明书内述明该链条、缆索或起重装置处于安全
操作状态，否则不得使用。

使用中的每一链条、缆索及起重装置，在使用前的 6 个月内必须曾由合资格检验员进
行彻底检验，并取得按认可格式发出的证明书，而该名合资格检验员在证明书内述明
该链条、缆索及起重装置处于安全操作状态。

每一链条、缆索及起重装置，在每次使用前均须由合资格的人先行检查。

每一链条不得打结以缩短长度，更不可被锋利边缘所损。

每一使用中的链条、缆索及起重装置，其上须清晰易读地标明其安全操作负荷，并有
一适当标记，以使该等链条、缆索及起重装置别于其他同类起重装置。

除为了由合资格检验员进行测试或检验外，链条、缆索或起重装置不得负荷超过其安
全操作负荷。

任何钢丝缆索，如在其任何一段十倍于直径的长度中，可见的已断裂钢丝总数超逾该
缆索的钢丝总数的 5%，则不得用以升降或作悬吊之用。

16(2)

16(3)

16(4)

16(5)

17(1)

17(2)

18

有关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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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复式吊索

用以升降或悬吊用的双式或复式吊索，其吊索支脚的上端必须有足够强度的钩环、环
圈或链环连接。

倘双式或复式吊索因吊索支脚之间的角度，引致任何吊索支脚的负荷超逾其安全操作
负荷，不得使用该双式或复式吊索作升降或悬吊之用。

2.5	 杂项

2.5.1	 以起重机械载人

在下述情况下，可用动力推动式起重机械升起、降下或载人——

(a) 如属起重机，在驾驶员的平台处；

(b) 在悬吊式棚架处，而该棚架的设计及构造能确保被载的人安全；

(c) 如使用《建筑工地升降机及塔式工作平台 ( 安全 ) 条例》( 第 470 章 ) 所适用的建
筑工地升降机或塔式工作平台或使用悬吊式棚架并不切实可行，则可不使用建筑
工地升降机及塔式工作平台或悬吊式棚架，但须确保——

(i) 该起重机械只可从一个位置操作；

(ii) 该起重机械的构造能使制动器在控制杆、手掣或开关掣不被保持于操作位置
时即发挥作用；

(iii) 如以椅子、机笼、吊斗或其他至少深 900 毫米的盛器载人，该等盛器均构造
良好，以质佳的物料造成及有足够的强度，并设有适当设施以防止任何占用
人堕出，且不得装有可干扰占用人扶手或以其他方式危害占用人的物料或工
具，如由少于 900 毫米深的工作吊板或其他同类工业装置或设备载人，则须
提供系于独立救生绳的安全带，并由占用人配戴，而救生绳须稳固地悬吊着 ;

(iv) 采取适当的措施以防止上述椅子、机笼、吊斗或其他盛器发生可对占用人构
成危险的旋转或倾斜；及

(v) 如该起重机械装有吊钩，该起重机械的设计须能防止上述椅子、机笼、吊斗
或其他盛器意外地从吊钩移位，并须保持此状况。

(d) 沿架空缆车轨道或缆道或沿架空轨道运行，但须符合 (c) 段内之 (ii)、(iii)、(iv) 及 (v)
项。

2.5.2	 证明书及报告的备存及展示

任何起重机械、链条、缆索或起重装置的测试、检验或检查的证明书及报告（无论该
设备是否继续使用），必须备存于安全地方。

而该等证明书及报告，由发出该日起计或由该起重机械、链条、缆索或起重装置弃置
之日起计，两年内不可弃置。

该等证明书及报告，必须在所有合理时间内，交给职业安全主任查阅。

如遇职业安全主任提出书面要求时，必须在指明的期间（不少于 7 天）内呈交一份该
等证明书或报告的副本或摘录予以检视。

在起重机械的驾驶舱内或于该证明书或报告所涉及的设备上的其他显眼地方，或于附
近的显眼地方，必须张贴一份有关的最近期的证明书或报告的副本。

18A(a)

18A(b)

18B

18C

有关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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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罪行及罚则

2.6.1	 拥有人所犯的罪行

(a) 拥有人如违反规例 4、5、6A(2)、7A、7B、7D、7E、7F、7H、7I、7J(1)、(2) 或 (3)、
9(1) 或 (2) 、12、12A、13、15、15B(1) 或 (3)、18(1) 或 18A 条，可处罚款 $200,000；

(aa) 拥有人如违反第 7G(1) 或 18B 条，如无合理辩解而犯该罪行，可处罚款 $200,000
及监禁 12 个月，而在其他任何情况下，则可处罚款 $200,000；

(ab) 拥有人如违反第 7G(2) 条，可处罚款 $200,000 及监禁 12 个月；

(b) 拥有人如违反第 7C、8、10、11、14(1)、15A(1) 或 (2)、15B(2)、15C、16(1)、(2)、(4)
或 (5) 、17 或 18C(1)、(2)、(4) 或 (5) 条，可处罚款 $50,000。

2.6.2	 受雇的人所犯的罪行

任何工人受雇工作或进行工作的地点，如是在本规例适用的起重机械或起重装置上或
其附近，则该工人如无合理因由而故意作出任何相当可能会危害他本人或他人的事
情，即属犯罪，一经定罪，可处罚款 $50,000。

2.6.3	 合资格检验员所犯的罪行

凡进行该规例规定的任何测试、检查或检验工作的合资格检验员，作出下列的行为，
即属犯罪，一经定罪，可处罚款 $50,000 ——

(a) 没有或拒绝随即或在其后的一段合理时间内，向拥有人交付根据规例第 6A(1)(b)
条所提述的报告；

(b) 没有或拒绝随即或在其后的一段合理时间内，向拥有人交付根据规例第 5(1)、(2)、
(3)、(4) 或 (5)、7B(1)(b)、7E(3)、7G(2) 或 18(1)(d) 或 (e) 条所提述的证明书；或

(c) 没有遵从规例第 6A(1)(b) 或 7E(4) 条行事。

任何合资格检验员，如向拥有人交付他明知有任何要项属虚假的证明书或作出他明知
有任何要项属虚假的报告，即属犯罪，一经定罪，可处罚款 $200,000 及监禁 12 个月。

2.6.4	 合资格的人所犯的罪行

凡进行本规例规定的任何测试检查或检验工作的合资格的人，如——

(a) 没有或拒绝随即或在其后的一段合理时间内向拥有人交付根据规例第 7A 或
7B(1)(c) 条所提述的证明书，即属犯罪，一经定罪，可处罚款 $50,000。

(b) 任何合资格的人，如向拥有人交付他明知有任何要项属虚假的证明书，即属犯罪，
一经定罪，可处罚款 $200,000 及监禁 12 个月。

19

20

21(1)

21(2)

有关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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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资料查询

3.1	 查询	

如你对本简介有任何疑问或想查询职业安全及健康事宜，可与劳工处职业安全及健康
部联络：

电话 : 2559 2297 ( 非办公时间设有自动录音服务 )

传真 : 2915 1410 

电子邮件 : enquiry@labour.gov.hk 

你 也 可 在 互 联 网 上 阅 览 劳 工 处 各 项 服 务 及 主 要 劳 工 法 例 的 资 料， 网 址 
http://www.labour.gov.hk。

如查询职业安全健康局提供的服务详情，请致电 2739 9000。

3.2	 投诉	

如有任何关于不安全工作地点及工序的投诉，请致电劳工处职安健投诉热线：
2542 2172。所有投诉均会绝对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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